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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岫岩律师，毕业于山东大
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山东鲁泉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副主
任。代理过省内数百起行政案
件，在经济纠纷方面也多有建
树，为金融纠纷，民间借贷纠纷
挽回巨大经济损失。李律师以其
女性的感性，法律人的理性思维
在处理纠纷方面尤其有独到之
处，是山东电视台，齐鲁电视台、
山东法制报、生活日报解读律
师，新晨报特邀律师。其代理案
件多次入选国家部委督办案，省
高院评选的十大行政案件。

姜海如律师，山东大
正泰和律师事务所主任，
党支部书记，律协理事，省
城资深律师，房地产法律
专家，多家政府机关、企业
常年法律顾问，济南市司
法行政先进个人，中央党

校地方党政干部培训班学
员。姜律师执业十余年，代
理案件数千件，熟练运用
各类法律知识办理了多起
省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案
件，为单位和个人挽回经
济损失近十亿元。例：四川
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青
建集团股份公司建设工程
纠纷案；山东某物资有限
公司诉山东省建设建工集
团供应钢材纠纷案；李某
诉山东华夏茶联有限公司
投融资纠纷案；东营利津
某村委诉利津县人民政府
土地确权纠纷案；业主诉
山东恒华置业有限公司购
买“舜耕名筑”商品房纠纷
案；投资人诉某民间资本
管理公司借贷纠纷集体诉
讼案等。

业务专长：房地产、建设工程、投融资、金融等经济
专业领域。主要代理淄博中院、山东省高院一、二审案
件。

咨询热线：13793126198

办公地址：济南市经十路9777号鲁商国奥城(省高级
法院东临)6号楼1814。

陈旭峰律师 ,法学硕士，
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主任。从
事律师工作十几年，擅长办理
行政诉讼，土地征收，征用以
及民商合同、建筑房地产、金
融、等法律事务。先后担任《齐
鲁晚报》律师团首席律师、山
东卫视《道德与法制》特邀顾
问、山东广播电台《有理走天
下》案件评析律师。2007年被
共青团济南市委、济南市司法
局、济南市青年联合会、济南
市律师协会评选为第三届“泉
城十佳(优秀)青年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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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概要：济宁市金乡县居民岳
某2010年通过拆迁户的介绍找到了
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陈旭峰李岫岩
两位律师。他在羊山镇有房产一处，
因羊山镇风景区建设及商业开发，开
发商通知他搬迁，但补偿价格过低。
在岳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金乡县政府
组织人员对其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岳
某委托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李岫岩
陈旭峰律师代理维权！

办案实录：经过一番努力后，岳
某诉金乡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违法
一案依法受理。开庭前律师同当事人
分析了金乡县人民政府提交的四组
证据，确定了代理思路。开庭时两律
师准备充分，有充足的事实证明被告
实施了强制拆除的行为，而被告对于
原告提交的拆迁现场光盘内容的真
实性予以认可。被告未提交证明自己
强制拆除行为合法的法律依据和证
据。

2011年7月29日济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判决如下：被告金乡县人民
政府强制拆除原告岳心玉房屋的强
制行为违法。

律师说法：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行政机关要对自己所作出的行政行
为是否合法提供证据和依据，如行政
机关不能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则
要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行政诉讼
的举证责任倒置，因此在诉讼中被告
不能提供合法性证据也就必然的导
致其败诉。

办案后记：拆迁维权是一项系统
工程，胜诉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对于当事人来说，维权的最终目的还
是要落到实处。在整个征地拆迁维权
中，除了走法律程序之外，律师须抓
住良好的谈判时机，指导当事人为达
到合理补偿，与拆迁方进行有针对性
的谈判。本案最终以双方调解而终
结，当事人获得的是最大的利益满
足，这才是维权的根本。

离离婚婚后后，，前前妻妻还还可可享享受受房房改改房房共共有有权权？？
姜海如律师：登记机关应在权属争议落实后再发证

案例：张某与刘某系夫
妻 关 系 ，共 同 居 住 一 套 住
房。该房于1996年以张某名
义参加房改并交购房金6千
元。1999年4月，张某与刘某
离婚，原住房经法院判决归
张某携子居住，法院还判决
张某付给刘某购房预备金3
千元及补偿金2千元。2000年
5月，张某缴纳了房屋差价
款5173元。2003年9月24日，
房管局为张某颁发房屋所
有权证，同时为刘某颁发房

屋共有权证。张某对房管局
为刘某颁发房屋共有权证
的行为不服向法院起诉。

被告房管局辩称：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张某
与刘某夫妻以张某名义向
产权单位预交购房款，即视
为购房户，其申报表中有张
某工龄和刘某工龄，共同享
受房改优惠待遇，其双方已
对预购住房拥有期权，属婚
姻存续期间共有财产。经评
估作价后，张某补交二次差

价时使用了刘某的 2 1年工
龄，故张某与刘某在离婚过
程中，应先通过房改办完该
房双方私房手续后，通过房
屋评估机构评出市场价值
再由双方协商或通过法院
判决进行分割才显公平，因
此房管局颁发张某的所有
权证和刘某的共有权证是
正确的。

律师评析：张某与刘某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房
屋产权单位预交购房款6000

元，即视为购房户，其申报
表中有张某工龄和刘某工
龄 ，共 同 享 受 房 改 优 惠 待
遇，其双方已对预购住房拥
有期权，属婚姻存续期间共
有财产。双方离婚时法院虽
对房屋由谁居住进行了判
决，但并未判决房屋所有权
归 哪 一 方 所 有 。在 此 情 况
下，双方权属有争议，登记
机关应暂缓房屋所有权证
发放，待争议落实以后，再
行发证。

景区开发强拆民宅
县政府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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